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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刑事庭审中心主义视野中的直接言词原则

毕 亮 杰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摇 要] 庭审中心主义改革是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实现庭审实

质化,为推进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奠定基础。 确立和落实直接言词原则是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必

然路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审判阶段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直接言词原则在中国立法上有间接

体现,但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以及不完全吻合之处。 因此,应调整案

卷笔录的诉讼地位,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坚持和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明确集中、连续审理

原则,以使直接言词原则在中国尽快确立并得到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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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庭审中心主义的产生背景及其适用范围

2013 年 10 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

会议提出“庭审中心主义冶,具体内涵为“事实证据

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

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

除制度冶;其后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预示着未来刑事

诉讼向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目标;2015 年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即
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
2018)》进一步明确到 2016 年底推动建立以审判为

中心的诉讼制度,强化庭审中心意识,落实直接言词

原则。 上述一系列法律文件表明审判中心主义与庭

审中心主义几乎形影不离,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
前者是长远目标,侧重于诉讼结构的纵向调整,在
侦、诉、审三者之间打破既有的不分伯仲、相互平齐

的关系,突出审判的中心地位,进而使侦查成为为审

判进行准备的活动,起诉成为开启审判程序的活

动,[1]刑事诉讼活动围绕审判展开;而后者是近期

目标,强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从而解决庭审流于形

式的问题,最终实现庭审的实质化。 但庭审中心主

义与审判中心主义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庭审中心

主义改革是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

有真正实现了证据出示、辨认、质证在法庭,案件事

实调查在法庭,控辩双方在法庭上进行辩论,法官或

合议庭根据其所参与的庭审得出裁判结果,主审法

官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理,才能发挥刑事庭审

对侦查、起诉程序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纠正中国目前

刑事诉讼“侦查中心主义冶的倾向。 因此缺乏以庭

审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审判活动,审判中心主义的诉

讼地位不可能确立,现阶段着重推行庭审中心主义

改革是进行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一部分,也为审判

中心主义日后的改革奠定基础,因为以审判为中心

的诉讼制度是庭审中心主义的最终目标和必然趋

势。 在司法界推行庭审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改

革的同时,学界也开始加强对庭审中心、审判中心及

直接言词原则的研究。 2014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的

“审判中心与直接言词原则研讨会冶上学界对审判

中心主义与直接言词原则的关系进行了理顺,指出

刑事诉讼应当以审判为中心,审判应当以庭审为中

心,庭审应当以质证为中心,完善质证程序必须贯彻

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有利于保障程序的正

当性、有利于发现实体真实。[2]

庭审中心主义要实现的是庭审的实质化,其在

诉讼理念上更侧重于追求实体真实,保证程序公正,
但公正与效率在诉讼价值上存在一定的对立,推进

庭审中心主义、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在追求公正的同



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诉讼效率相对较低。 因此,应
协调好庭审中心主义与诉讼资源的关系,将庭审中

心主义的实施限定在司法资源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深言之,庭审中心主义应主要存在于一审程序重大、
复杂、疑难的案件中,在其视野范围内确立的直接言

词原则适用范围也应与此相对应。 在此范围外,如
上诉程序等案件中,中国目前难以推行真正的庭审

中心主义。
二、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是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

必然路径

(一)直接言词原则的法理依据

首先,直接言词原则符合刑事被告人主体性理

论。 在现代法治社会刑事庭审中,根据保障人权、尊
重被告人人格尊严的诉讼理念,被告人不再只是被

追诉的客体,而应被赋予诉讼主体地位,即被告人与

其他诉讼参与人具有平等的地位,这是被告人行使

其诉讼权利的基础。 其主要体现在“被告人在诉讼

过程中与检察官和法官拥有同等的人格尊严,而没

有身份、地位上的高低贵贱之分;法官、检察官应将

被告人视为平等的诉讼参与者、协商者、对话者,同
他一起进行平等的理性交涉活动;被告人在诉讼中

应拥有行为上的自主性和自愿性,并受到人道的对

待冶。[3]然而理论上被告人所应具备的与控诉方平

等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当前的刑事诉讼中很难真正

实现,其中最容易受到侵害的是被告人及其律师的

辩护权利,专门机关权力的扩张很可能导致辩护权

利萎缩甚至消失,例如法官直接采纳控诉方提交的

案卷笔录材料而忽视被告人的当庭陈述,被告人及

其辩护人无法当庭进行实质性辩护却被要求庭后提

交书面辩论意见。 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被告人须亲自

到庭出席审判,在庭审中接受法官、检察官及其他诉

讼参与人的讯问(形式的直接审理原则),并以言词

方式行使自己的辩护权、对质权等权利,没有在法庭

审判过程中以言词或口头的方式进行的诉讼行为,
应视同没有发生(言词原则),法官裁决须建立在诉

讼双方出示的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及以言词

方式进行的质证及辩论上(实质的直接审理原则)。
这样首先从形式上保证了被告人庭审的“在场权冶。
但由于中国刑事庭审中不存在被告缺席审判,因此,
此理论支撑下的直接言词原则实际上更充分体现于

保障被告人自愿、平等、充分地与控诉机关及其他诉

讼参与人进行质证、辩论的权利。
其次,直接言词原则是庭审中心主义的集中体

现,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防范冤假错案。 如果不规

定直接言词原则,则“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

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冶此类规定只

能停留在纸面,无法真正贯彻实施。 因为中国目前

刑事庭审实际上大多是以案卷笔录为中心展开,法
院几乎所有的案件都在根本上依赖于、取决于侦查

卷宗中的书面材料(案卷笔录),[4]102 事实认定、证
据调查、控辩双方的辩论这些活动形式上是在法庭

进行,但主要围绕审前阶段形成的卷宗笔录展开。
这样表面上满足“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

辩论在法庭冶,但实际上法官及诉讼参与人无法直

接接触证据,取而代之的是以各种笔录为代表的

“二手证据冶,庭审现场不是以“鲜活生动的语言冶辩
论而是以宣读案卷的形式展现出来,[5] 被告人及其

辩护人有效辩护往往被弱化甚至省略。 这种走过场

性质的法庭审判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法官依赖于

案卷笔录形成的裁决实际上是侦查活动形成结果的

延伸,侦查阶段的错误根本无法在庭审当中得到纠

正,冤假错案的产生在所难免。 直接言词原则一方

面体现并保障作为基本司法规律的“亲历性冶,[6] 法

官通过直接接触证据而具有对案件事实的真正裁决

权;另一方面,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未在法庭上以言词

方式提出并经过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裁判的根

据,进而使得侦查阶段用以作为证据载体的各种书

面材料对案件结果的作用力削弱,间接减少了侦查

机关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手段的采用,倒逼侦查

规范化,对冤假错案的防范产生独特的作用。 由此

看来,在庭审中心主义改革中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的

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再次,直接言词原则有权力制约的功能。 对审

前阶段形成的笔录材料的天然排斥是影响刑事诉讼

权力配置的集中体现,而其他例如集中审理、完善证

人出庭等要求则与制约诉讼权力关系不大。 “过分

依赖于案卷笔录之流弊不仅在于妨碍法官正确认定

事实,更在于政府追诉权力通过卷宗潜入审判形成

过程的核心领域,僭越裁判者位置,成为实际的‘法
官爷冶。[7]特别是在中国侦、诉、审三机关“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冶的流水线诉讼模式下,如果法

庭审判成为对侦查机关所收集的书面证据材料的审

查,则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及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

的权力实际上被侦查机关掌握,造成“公安机关做

饭,检察机关端饭,审判机关吃饭冶的局面,这显然

违背现代法治国家的诉讼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反对

使用庭外讯(询) 问笔录,有效地切断了 “侦审连

接冶,即侦查阶段形成的证据不能再不受审查地直

入审判并取得定案依据资格,侦查结果主要为侦查

机关决定移送审查起诉以及公诉机关决定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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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依据,不再具有“预审冶、“代审冶的功能。 在庭

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原则上必须提供原始性证据,以
便能够有效质证,审判者亲自直接接触证据而不只

是审查以各种笔录为代表的“二手证据冶。 侦查阶

段对审判及司法裁判的影响由原来的具备预定效力

转变为不确定状态,从而使审判阶段成为刑事诉讼

中的核心场域,法官具有不受干预的裁决权。 这满

足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最终

决定特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侦查、起诉、预审

等程序中,侦诉部门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责的认定仅

具有程序内的意义,对外不产生有罪的法律效

果。[8]所以,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符合庭审中心主义

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
(二)直接言词原则与传闻证据规则

与大陆法系直接言词原则相呼应的是英美法国

家的传闻证据规则。 两者在对待庭前陈述的态度上

相契合,但在诉讼模式、调整对象、规制程度上有所

区别。 当前中国庭审中心主义改革应该确立直接言

词原则而不是传闻证据规则,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传闻证据规则例外众多,其合理性受到强

烈的质疑。 传闻证据规则要求不得采纳庭审中非陈

述者亲自作出的言词证据,因此也称反传闻证据规

则。 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采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制

模式,传闻证据并非由陈述者在审判或者听证中作

证时作出的陈述,这样使当事人丧失了交叉询问的

机会,无法在庭审当中形成实质性的对抗,并且传闻

证据的真实性不高,因此英美国家确立了传闻证据

规则。 但传闻证据规则存在大量的例外情形,例如,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 803 条规定了 20 余种不需

要出庭之例外,第 804 条又规定了不能出庭之例外,
并且英美法系国家还通过判例确立了很多传闻证据

规则的例外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例外成为传闻证

据规则体系的重点规制内容,正如台湾学者所言,
“传闻法则已经成为例外,而例外容许才是真正的

法则冶。[9]因此目前美国大多数学者都呼吁改革或

废止传闻证据规则。 “普通法传闻规则的未来是罪

有应得地黯淡冶。[10] 传闻证据规则的合理性在完全

采用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英美法系国家尚且无法得到

认可,我们没有理由期待其在中国能够贯彻实施。
第二,传闻证据规则与直接言词原则对被告人

庭前供述、传闻证言规制程度不同,中国目前宜借鉴

直接言词原则模式。 被告人庭前供述是传闻证据规

则中的一项例外,在英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庭前供

述在具备非强制等条件时一律具有可采性,《美国

联邦证据规则》第 801 条(d)款(2)项规定,非传闻

陈述包括对立当事人的承认,被告人供述是一种特

殊的承认,也属于非传闻。[11] 大陆法系国家在被告

人庭前供述的可采性方面做了限制,《德国刑事诉

讼法》第 250 条规定法庭讯问不允许以宣读以前的

讯问笔录代替,261 条规定法官从对被告之讯问及

证据调查中所得之结果、印象,才得作为其裁判之基

础。[12]117在中国目前刑事庭审中,法官大量采信被

告人的庭前供述,即使被告人当庭翻供,如果无法做

出合理说明、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则法官通常

会采信庭前供述。 在侦查阶段已经形成相互辅佐的

证据链条的情况下,被告人当庭陈述很难再与其他

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有所印证。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

上纵容了侦查机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
不利于防范冤假错案。 因此,中国应借鉴直接言词

原则模式,以被告人当庭陈述优先,对被告人庭前供

述的可采性进行相关限制。 另外,直接言词原则不

排除传闻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 所谓传闻证人是指

并非案件最原始的接触者,但与案件原始接触者之

间存在某种联系,在传闻证言的证明力上法官应该

审慎审核。 传闻证据规则对待传闻证言采取一律排

除的态度,不允许传闻证人出庭作证。 中国目前刑

事证人出庭率在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证人作证义

务、增强了证人保护的情况下仍然不容乐观,因此对

于传闻证人亦应鼓励其出庭,只是对其所作证言的

证明力大小法官应谨慎判断,这样一方面会打破中

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僵局,另一方面对于了解案件

情况、查明案件事实也会有所帮助。
第三,中国刑事诉讼模式与大陆法系更加接近,

传闻证据规则在中国不具备制度基础。 首先,传闻

证据规则建立的初衷是避免因提出某些不适当的证

据材料误导陪审团对事实的裁断,[13] 但中国并未采

用陪审团制度,具备职业能力的法官不会轻易对传

闻证据形成偏见,并且在当前推行主审法官办案责

任制及法院员额制改革的背景下,法官进行居中裁

判的法律素养会日益加强。 其次,传闻证据规则产

生于英美法系国家对抗制的诉讼模式中,虽然中国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加入了一些对抗制因素,
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良好运行,控辩双方在

刑事诉讼活动中力量对比悬殊,辩方对原始证据掌

握较少导致其无法与辩方真正平等抗衡,所以总体

上仍然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这种诉讼土壤中移

植传闻证据规则,其“成活率冶不禁让人担忧。 再

者,英美法系国家在案卷移送方面采用的是起诉状

一本主义,而中国刑事诉讼法在 2012 年修订时恢复

了全案移送制度,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与中国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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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奉行全案移送制度,法官在庭前可以接触案卷,
但其没有出现严重的庭审走过场现象,因此不可否

认的是直接言词原则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

模式下发挥着独特作用。 最后,传闻证据规则是一

项诉讼证据规则,只是禁止传闻证据进入庭审,但并

不涉及法官的具体审判行为的规范,直接言词原则

除了是证据规则以外,还是规范审判程序的基本原

则。[14]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着眼于庭审的实质化,因
此其需要的不仅仅是具体的证据规则,还要有覆盖

整个庭审的审判原则。
三、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司法现状对直接言词

原则的悖反

直接言词原则在中国立法中有间接体现,但始

终未真正确立。 如《刑事诉讼法》第 59 条规定证人

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
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但第 190 条允许当庭宣读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

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

文书,实际上是对直接言词原则的背离。 在中国确

立及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障碍涉及很多方面,例如

法官不独立、辩护人无法进行实质辩护、证人不出庭

等,但其中阻碍力量最大、制约最严重的是以案卷笔

录为中心的庭审。
(一)案卷笔录可采性的预决力

案卷笔录的证据属性是值得探讨的,特别是讯

问笔录、询问笔录此类直接涉及被告人、证人等言词

的笔录材料。 “案卷笔录是侦查取证人员对直接认

证提供情况的一种转述,它不可避免地被过滤或加

工,不仅一部分陈述的内容被直接过滤掉,而且陈述

时的语调、表情等丰富的信息(情态证据)也无以存

在冶。[15]案卷笔录仅仅是被告人、证人在侦查阶段特

定氛围下向侦查人员单方面言语表达的一种载体和

固定方式,并且侦查人员由于破案等压力,在制作笔

录的过程中往往带有追诉犯罪的主观倾向,在讯问、
询问过程中很可能出现引诱、欺骗甚至逼供现象,因
此,笔录材料与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独立

的证据种类不可完全等同。
但在中国目前的刑事庭审中,案卷笔录天然被

推定为具备可采性,其证据能力往往不受限制。 即

使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也是允许案卷笔录直接

进入法庭,先推定其具备证据资格,在被告人及其辩

护律师或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并承担初步证明责任的情况下,才会围绕案卷笔录

的证据能力问题展开调查,这种调查仍然是集中于

案卷笔录而非被告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当庭陈

述。 因此,有学者指出:“案卷笔录的证据能力问题

就犹如那种可以被推定其成立的‘免证事实爷一样,
被排除于公诉方需要证明的对象之外。冶 [16] 将此类

固定人证陈述的笔录材料证据呈现于法庭,则庭审

现场接触到的只能是侦查活动的成果———“二手证

据冶,法官与直接来源于案件的证据之间受到侦、诉
机关的阻隔,不利于探明案件真实。

不仅如此,案卷笔录的证明力在很多案件中也

具有优先性。 在此方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于书生法官对其所在法院的笔录证据适用情况进行

了实证调查,选取了 92 份生效刑事裁判文书,涉及

1 468 份证据材料,其中笔录证据数量 946 份,比例

高达 64郾 4% ;被告人认罪或部分认罪供述有 210
份,其中 147 份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笔录被作为定案

依据,占被告人供述总数的七成,在 9 起案件中,被
告人在庭审过程中推翻了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但
均未被法院认可;以询问笔录形式体现的证人证言

数量最多,共有 644 份,占全部证据材料的 43郾 9% ,
在 92 起案件中均无证人出庭作证;有的被害人会亲

自到庭,但相关裁判文书仍然援引被害人陈述笔录

作为定案依据,且不反映被害人是否当庭陈述及其

陈述的内容。[17]64并且相关资料表明,庭前口供定案

“潜规则冶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并无明显改

变,有律师根据自己办理的案件情况举例,“一审判

决所认定的十三起犯罪事实中有十一起依据的是庭

前口供,庭审时犯罪嫌疑人当庭翻供但法院居然根

据庭前口供认定了全部事实冶。[18] 由此类实证研究

可以发现,在当庭供述和庭前笔录材料之间,基于原

有的思维定势以及诉讼效率的考量,法官更加倾向

于赋予后者优先证明力,最终采纳案卷笔录所记载

的内容。 在此方面大陆法系的德国不仅规定法官需

亲自对被告及证人加以讯问,不得藉由将往昔讯问

时所做之笔录的朗读或藉由对书面说明的朗读代替

之,[12]430并且也明确了证明方式之间存在优先使用

的问 题, 在 德 国 证 人 证 言 就 比 书 面 证 据 优 先

使用[19]184。
(二)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法庭调查和法庭

辩论

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是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阶

段。 中国目前真实的法庭调查场景如下:公诉方借

助在案卷资源上的优势在庭审中占有主导地位,通
过宣读笔录的方式出示证据,且这种宣读并非全面、
客观的,公诉方在庭审中通常只截取对于证明指控

犯罪事实最为有利的部分。 “其记载往往断简残

篇、不一而足,单单借由朗读侦讯笔录,根本难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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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证人当初陈述时的氛围,潜藏郢书燕悦的危险,法
院难以形成对抗侦诉官员的印象与心证之裁判基

础冶。[20]基于公诉方案卷笔录的宣读,辩护方也不得

不针对案卷笔录展开法庭调查,对案卷笔录的证明

能力及证明力进行辩驳,但辩护人所接触的资源有

限,很难撬动已经由侦、诉机关形成的完整的追诉被

告人的证据体系。 再加上节约诉讼资源的考量,法
官、检察官对证人、侦查人员出庭表现出消极的态

度,左卫民教授在基于刑事证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到:“证人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不是妨碍证人出

庭的主要原因,证人出庭率低下的归责主体是检察

官和法官。冶 [21]170证人、侦查人员不出庭,损害被告

人及其辩护人的对质权,交叉询问难以有效进行,亦
使在举证阶段几乎不受任何审查的案卷笔录再次成

为质证的主要对象。 因此,中国的法庭调查程序完

全是一种体现“法官以案卷笔录为前提指挥诉讼、
公诉人以案卷笔录为中心举证和辩护方以案卷笔录

为对象反证冶特点的法庭调查程序。[22]

在法庭辩论中,辩护方围绕本方所主张的案件

事实、影响量刑的因素以及法律适用等问题展开辩

论,并且可以对案卷笔录证明能力及证明力提出质

疑。 从笔者旁听刑事案件的情况来看,辩护方自身

所收集和提供的证据材料很少,并且这些证据材料

大多集中在量刑事实方面,几乎不涉及案件的定性,
其辩护主要针对案卷本身的瑕疵进行,一般不会动

摇案卷笔录的证明能力,偶尔出现案卷笔录存在重

大瑕疵,辩护方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并且在极

少数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通常也会因侦查人

员提供说明材料而保持原有证据。 由此看来,法庭

辩论也基本是依据案卷笔录进行。 综观法庭调查、
辩论,笔录材料具有毋庸置疑的中心地位,庭审流于

形式成为必然结果。
(三)案卷笔录对司法裁判产生作用力

前述于书生法官调查的 92 份法院裁判文书中,
共涉及 1468 份证据,其中笔录证据占据 64郾 4% ,如
此高的比例表明法院的判决基本上以书面的言词证

据为依据作出关于是否有罪、罪状为何、罪责轻重、
如何量刑等结论。[4]101刑事案件中裁判结果提前被

预定的现象大量存在,有法官坦言,是否参与庭审对

最终判决书的制作并无太大影响。 另外,无罪判决

率也从侧面反映出司法裁判对侦、诉阶段所形成的

证据、结论高度依赖。 中国 1998 年至 2002 年间无

罪判决率为 0郾 92% ,2003 年至 2007 年间为 0郾 34% ,
2008 年为 0郾 14% ,2011 年为 0郾 08% ,2013 年则为

0郾 07% ,淤且其中包括大量自诉案件。 与英美法系

国家 25% 、大陆法系国家 5%的数据相比,中国无罪

判决率明显偏低,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无罪判决

率低的形成原因除了检察机关利用“撤回起诉冶来

避免“无罪判决冶外,也与法院裁判结果基本来源于

公诉机关通过案卷笔录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相关。
“投入大量司法资源制作、整理的各种笔录证据已

经暗含了裁判结果,而该结果难以被被告人及辩护

人在庭审过程中推翻冶。[17]67

四、确立直接言词原则以推进庭审实质化的

路径

(一)调整案卷笔录的诉讼地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刑事庭审实际

是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笔录证据被过量运用。 庭审

中心主义改革首先应改变笔录材料的作用,因为即

使将来完善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明确了集中、连续

审理原则,只要庭审中案卷笔录仍然不受约束地出

现,在证明力方面得到法官的青睐,甚至在判决书中

被直接援用,那么以案件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就

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庭审实质化也就无法真正实

现。 并且直接言词原则排斥案卷笔录,其只能在法

庭不以公诉方案卷笔录作为直接裁判根据的前提

下,才能发挥其限制证据能力的作用。
在案卷移送制度问题上,笔者认为全案移送制

度无需进行重大变革。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模

式虽然应被摒弃,但案卷笔录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

重要作用不能被轻易否定。 案卷笔录能够为侦查机

关决定是否移送审查起诉提供依据;其中有对侦查

活动的记录,从而可在程序性事实的审理中作为证

据使用;在庭审中还可以作为弹劾证据、辅助材料。
前文已经明确庭审中心主义与直接言词原则并不适

用于全部的刑事案件,在一审重大、复杂、疑难案件

之外,案卷笔录可以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 另一方

面,法官在庭前阅读案卷,有助于了解案件情况,在
必要时可以召开庭前会议进而针对事实证据、程序、
法律适用等问题听取双方意见,形成案件争点。 充

分的庭前准备才能保证庭审顺利进行且质量有所提

高。 有学者主张,全案移送使法官在开庭前就全面

接触了案卷笔录,必然会导致先入为主、庭审流于形

式等问题。 但在德国刑事诉讼中也采用全案移送制

度,其并未因此造成庭审走过程现象。 因此,实际上

两者之间并不具备必然联系。 通过确立直接言词原

则,规范刑事庭审程序,增强主审法官职责等,能够

有效解决先定后审、庭审走过场等问题。[23]

结合中国司法现状,庭审中心主义改革不可能

一蹴而就,从司法资源以及诉讼效率的角度考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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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应确立相对的直接言词原则。 具体言之,庭审过

程中笔录材料天然被推定为不具备证据能力,即法

官应形成案卷笔录不可以直接适用的审判思维。 在

控辩双方存在异议,或属于关键、重要事实的情况

下,若没有陈述人出庭陈述,则笔录材料不能直接作

为证据,没有证据能力,只能是法官综合全案考虑的

一种辅助性材料;若有陈述人出庭陈述,则具备证据

能力,但应以当庭陈述具有优先证明力(这样才会

增加侦查人员、证人等出庭作证的动力),案卷笔录

作为弹劾证据、辅助材料。 在控辩双方没有异议且

不属于关键、重要事实的情况下,经过质证,笔录材

料可以具备证据能力。 以下以讯问笔录和证言笔录

为例展开具体分析:
在讯问笔录方面,因为中国刑事庭审中不存

在缺席审判,因此关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都具备

证据能力,但在证明力上应优先考虑被告人当庭

的供述与辩解,若被告人当庭陈述与庭前讯问笔

录中记载内容一致,则直接采信被告人当庭的供

述与辩解。 若两者不相一致,也就是出现被告人

当庭翻供的现象,则庭前讯问笔录可以作为弹劾

被告人当庭供述的证据,降低其证明力,并作为辅

助材料。 目前中国立法上更倾向于庭前供述,一
方面是因为被告人本身能作出合理说明、解释的

情况较少,另一方面是因为经过不公开侦查所形

成的证据体系一般情况都会相互印证,尤其是被

告人“口供冶此类较为重要的证据类型。 直接言词

原则在证明力方面更倾向于被告人当庭的供述与

辩解,在 德 国 证 人 证 言 就 比 书 面 证 据 优 先 使

用。[19]184因此,应逐渐弱化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

的地位,优先考虑被告人的当庭陈述。
在证人证言方面,与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不同的

是并不是每个刑事庭审现场都能见到证人的身影。
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证言笔录不具备证据能力,
公诉方宣读证言笔录只是法官综合全案考虑的一类

辅助材料;若证人出庭作证,在证明力上应优先考虑

当庭所作证言,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发生实质性冲

突时,即证人当庭翻证,应与上述被告人当庭翻供做

类似处理。
除此之外,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若

控辩双方存在重大争议,或直接涉及案件定罪、量刑

时,则应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否则亦应否定其证

据能力。 另外,不仅要调整案卷笔录在刑事庭审中

的作用,也应避免案卷笔录对裁判结果直接产生影

响,因此,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不能直接援用没有经

过当庭质证、调查的案卷笔录。

(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是作为直接言词原则内涵之一的

直接采证原则的重要体现,促使刑事审判质证过程

真实有效开展,保障控辩双方的对质权,有助于法官

直接接触证据,查明案件事实。 2012 年《刑事诉讼

法》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上有所改进,但司法实践

中证人出庭率并没有明显上升,刑事证人仍然是庭

审中的“稀有动物冶,因此笔者认为,在证人出庭作

证的条件、拒不出庭作证在法律上的程序效果及证

人权益保障方面亟待进一步完善。
从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角度分析,2012 年《刑

事诉讼法》规定在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

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

作证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要求证人出庭作

证。 此规定表明法官在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上享有自

由裁量权,而相关实证调查结论为:证人方面的主客

观原因不是妨碍证人出庭的主要原因,证人出庭率

低下的归责主体是检察官和法官。[21]170在仅确立相

对直接言词原则的司法目标下,若再赋予法官主动

否定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力,则直接言词原则的贯彻

将陷入困境。 笔者认为,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应当

与相对直接言词原则适用范围相契合,即满足公诉

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

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两个

条件,证人就应当出庭。 鉴于中国证人出庭率较低

的司法现状,目前立法上采取的是关键证人出庭作

证模式,即明确应当出庭作证证人的范围。 但世界

其他国家采用此种模式的极为少见,并且,限制出庭

证人范围的方式不利于刑事诉讼的长期发展,因此,
在日后证人出庭率有所提升的情况下应及时变更,
采用原则加例外的模式,即明确规定不出庭作证的

证人的范围,使证人出庭作证作为司法常态。
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

在证言方面的程序制裁结果是应当当庭宣读未到庭

证人的证言笔录。 而按照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庭
外证言不具备证据能力,证言笔录不能成为证人证

言的代替品。 因此在控辩双方存在异议,且该证人

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时,证人若不出庭作证,
应将其与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给予同等制裁,即否定

证言笔录的证据资格,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此种规定也能够促使检察机关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检察机关为了避免庭前询问证人的结果付之一炬,
保证控诉方证据链条的完整性,将转变对证人出庭

的消极态度,主动说服其出庭。 同样,法官为了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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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事实,使证明标准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

怀疑的程度,也将积极支持证人出庭。 另一方面,直
接言词原则并不要求全部证人必须出庭,而仅仅针

对一审普通程序重大、疑难案件中控辩双方存在异

议,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情形,所以此

种规定并不会因过高的实施成本丧失可行性。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是

加强证人的权益保障,这主要包括安全权益和经济

权益保障。 安全权益保障侧重于对证人的保护,中
国当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保护的主体范围较

窄。 在此问题上,有学者质疑《刑事诉讼法》第 62
条将证人保护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即第 62 条中列举

的保护手段仅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

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但
笔者认为应将第 62 条中的“等冶字作广义理解,于保

护措施适用于全部案件,否则不符合司法逻辑。 尽

管如此,法律保护的主体范围仍然较窄,《刑事诉讼

法》第 61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

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冶,刑事诉讼中

“近亲属冶仅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而证人出庭作证牵涉到的社会关系通常较为广泛,
因此建议采行政诉讼中近亲属的含义(三大诉讼法

中范围最广):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
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

关系的亲属。 第二,保护的客体不全面。 目前刑事

诉讼法仅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财产安

全、社会名誉等内容被忽视,但这些内容无疑都是证

人在衡量是否要出庭作证时所考虑的因素。 第三,
保护的时间较短。 法律上虽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都

有保障证人人身安全的责任,但司法实践中对于证

人的保护一般止于作证结束后,这时恰恰是危险刚

刚开始。 因此应该延长对证人保护的期间,明确三

机关之间的分工,加强事前、事后保护,例如可以借

鉴美国证人保护计划中的整容、更改身份等措施,消
除证人的后顾之忧。 保障证人的经济权益主要表现

为证人的经济补助制度。 在补助费用方面,目前遵

循的是“填平冶原则,仅补偿交通、住宿、就餐等费

用,在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不容乐观的司法现状下,若
能建立经济上的奖励机制,使出庭作证的证人不仅

不受损失,而且能够得到额外的补偿,则会大大激励

证人出庭的积极性;在经费发放方面,目前由同级政

府财政予以保障,这样容易导致证人作证费用受到

地方财政限制,同时也不符合当前改革中司法部门

统一管理的趋势,因此,证人经济补助应由各地司法

机关在中央财政统一划拨之后进行发放。

(三)坚持和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明确集中、
连续审理原则

直接审理原则要求法官亲自作为裁判主体,保
证法官参与庭审的亲历性和直接性,这是主审法官

责任制产生的理据之一。 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常态是

参与主持案件庭审的法官却不是案件裁判结果的决

定者,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所采用程序的决

定权由未直接参与庭审的院(庭)长、审判委员会甚

至上级法院行使,明显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背离。
因此,坚持和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是司法改革

的重要内容。 《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2018)》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

责冶,意旨主审法官或主审法官与其他人员组成的

合议庭对承办的案件亲自进行全面审理,并作出裁

判。 2015 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人民

法院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健

全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

庭办案责任制,并指出到 2015 年底健全完善权责明

晰、权责统一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打破与直接言

词原则相违背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冶的司法僵局

是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首当其冲的任务。
主审法官责任制目前正在进行试点,其推广实

施仍面临多重现实困扰。 例如,主审法官的选拔机

制未明确,权责划分不清晰,主审案件范围模糊。 鉴

于此,笔者拟提出以下完善路径:
第一,完善主审法官选拔机制。 《意见》中要求

选拔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

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在国家和省一级

分别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

选任程序,确保品行端正、经验丰富、专业水平较高

的法律优秀人才成为法官。 若法官遴选委员会所选

拔的法官不具备专业的法学素养和较强的执法办案

能力,则主审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很容易异化为司

法的独裁与专横。 从上海等地已经成立的法官遴选

委员会进行法官筛选的现状来看,遴选委员会的组

成人员及选拔标准成为建立良好的主审法官选拔机

制的关键。 因此,在各地的遴选委员会中应制定合

理的法官代表与社会相关人员的比例,其中社会有

关人员主要包括法学家、优秀律师代表、其他业务专

家等,另外为保证遴选委员会的专业性,这其中不应

包含过多的国家机关行政人员。 在选拔标准方面,
全国层面应“粗线条冶地设定可以成为主审法官的

基本资格条件,各地在全国基本资格条件的基础上

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选拔标准,制定适合

本地司法的实施细则。 除此之外,遴选的标准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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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程序都应该公开,使遴选在阳光下运行,接受

监督。
第二,将主审法官的权责明晰化。 对于主审法

官的权责划分,首先应让主审法官掌握诉讼文书的

签发权。 目前中国诉讼文书实行分级签发,很多法

院规定了审判长、庭长和分管副院长、院长签发诉讼

文书的类别,[24] 这使司法工作带有了行政化倾向,
破坏了法官的司法独立,在推进主审法官独立行使

审判权的进程中,应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权

力,让主审法官掌握完整的签发文书权力。 其次,应
分别明确主审法官在独任制和合议庭审判中的权

责。 在独任制审判中,主审法官享有从审前准备到

案件审理以及最终作出判决并签发的全部权力,并
承担其独任审判案件的全部责任;在合议庭审理的

案件中,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对审前准备事项进行

把控,主持庭审活动,在合议庭评议案件时,主审法

官负责对案情进行介绍,与合议庭其他成员权力平

等,“合议庭讨论意见一致,主审法官承担与合议庭

组成人员同等责任,讨论意见不一致,主审法官可以

决定采何种意见冶。[25]

第三,明确主审法官审判案件的范围。 审判委

员会所讨论案件的范围与主审法官裁判案件范围密

切相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0 条规定,审判委

员会对于合议庭提交的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具有

讨论并作出决定的权力。 但“疑难、复杂、重大冶并

没有确定的标准,目前司法实践中合议庭为了逃避

追责,往往以“疑难、复杂、重大冶为借口将案件提交

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成员大都不出现在庭审

现场,其对案件的了解大多是通过审判法官对庭审

场景的转述及各种书面材料。 基于此,《意见》中指

出应改革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机制,弱化审判委员会

审判案件的职能,将其工作重点调整为总结审判经

验等宏观指导工作。 根据直接言词原则,审判委员

会的成员不亲历刑事庭审现场,无法直接掌握案件

事实,则其讨论应主要集中于法律适用问题。 当前

案件或者议题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是由院长或

者主管副院长决定的,院长、主管副院长通常不再进

行筛选,造成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数量过多。 《意
见》中提出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事项的先行过滤机

制。 从目前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试点情况来看,对
审委会审理案件进行先行过滤可以通过建立主审法

官联席会议制度实现。 上海市司法实践中针对主审

法官承办案件中遇到的复杂、重大、难以做出决定的

问题采取召开主审法官联席会议的方式进行解决,
其具体启动、运行程序是,合议庭对于所审理的案件

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内部分歧较大,主审法官认为有

必要时提交主审法官联席会议对案件的法律适用问

题进行讨论,由此形成的意见只是一种参考,对主审

法官不具有约束力。 因主审法官联席会议成员皆是

主审法官,其专业性较强,若召开主审法官联席会议

后仍无法形成确定意见,则可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

会进行解决。 这样避免了审判委员会大范围审理案

件,有利于推动主审法官根据直接言词原则独立行

使审判权,对其所审理案件负责。
在确立了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后,在案件

审理的过程中主审法官及合议庭其他成员不能任意

更换,以保证审判的连续性,如有中途更换的情况,
则之前的审判无效,程序应重新开始,这被称为法官

同一原则,[26]也是直接言词原则亲历性的要求。 在

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中,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

基本不会变更,但合议庭其他成员可能发生更换的

情况,若按照法官同一原则重新开始程序会浪费大

量的时间和司法资源,此种情况下可以由参与本案

庭审的审判辅助人员在经过院长同意后进行替补,
这样既符合亲历性的要求,又节约了庭审时间,提高

了诉讼效率。 另外,在刑事庭审的过程中,应持续、
集中审理案件,实现迅速、公开审判的原则,审判尽

可能连续开庭、持续审理。[27] “为了使生动的形象,
那些不能用文字记载的记忆也成为判决的真实依

据,必须将审理和证据调查集中在一个主审程序中,
以防止在同一程序中有重复的危险,诉讼的终端最

多不得超过三日冶。[28]集中审理可以保证主审法官、
合议庭成员对其所参与的庭审保持较清晰、完整的

记忆,从而使主审法官、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裁判直

接建立于刑事庭审,落实直接言词原则。
注释:
淤 参见历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年度工作

报告。
于 《刑事诉讼法》第 62 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

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

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

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其中“等冶字
并非语气调节词,应理解为其他犯罪案件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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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 of Direct and Verbal Trial in the View of
Tribunal Judicial Centralism

BI Liangjie

(Law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Tribunal judicial central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ent reform of criminal justice, which aims to realize the real trial
and lay a found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principle of trial centered criminal procedure. Establishing and carrying out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and verbal trial is the inevitable path of the reform of tribunal judicial centralism, but also helps to improve the
position of the trial stage in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and verbal trial in our country is reflected indirectly in leg鄄
islation, but in the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some aspects contrary and not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existing.
Therefore, we should adjust status in litigation of the files and notes,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witness, insisting and perfecting the re鄄
sponsibility system of trial judge, clearing the principle of focus and continuous trial,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d carry out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and verbal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 tribunal judicial centralism; principle of trial centered criminal procedure;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and verbal trial; the
files and notes;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trial 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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